
附件1
洛江区物业小区业主公共收益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
	物业小区名称
	
	物业企业名称（盖章）
	

	项目地址
	区             街道/镇            社区

	自查内容
	情况反馈

	1.物业服务企业是否侵占属于小区业主的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备所产生的公共收益。
	

	2.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按规定分配公共收益。
	

	3.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将公共收益存入专户的（专项维修资金专户、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专户）。
	

	4.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每季度末将公共收益收支明细在物业服务区域内醒目位置公开公示。
	

	
	


	备注：公共收益是指楼道、电梯、外墙、车辆出入栏杆等广告费；公共场地的车辆停放场地使用费；公共场地摆摊、自制售水机。快递柜进场费；通信基站等设备占地费；物业服务用房、属于全体业主的会所、游泳池（馆）、健身室（馆）等租金收入等。

	填报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洛江区物业小区公共收益问题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地区
	物业小区
	发现问题

（具体问题/无）
	发现问题时填写

	
	
	
	
	是否完成整改
（是/否）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联系方式

	1
	　
	　
	　
	　
	　
	　
	　
	　
	　

	2
	　
	　
	　
	　
	　
	　
	　
	　
	　

	3
	　
	　
	　
	　
	　
	　
	　
	　
	　

	4
	　
	　
	　
	　
	　
	　
	　
	　
	　

	5
	　
	　
	　
	　
	　
	　
	　
	　
	　


附件3
洛江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情况统计表
	序号
	乡镇
（街道）
	村
（居）
	住宅小区名称 
	物业管理模式（专业物业公司\业委会组织管理\业主自治管理\社区代管）
	物业服务企业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是否纳入主管部门备案管理

	
	
	
	
	
	
	
	
	

	1
	
	
	
	
	
	
	
	

	2
	
	
	
	
	
	
	
	

	3
	
	
	
	
	
	
	
	

	4
	
	
	
	
	
	
	
	

	5
	
	
	
	
	
	
	
	

	6
	
	
	
	
	
	
	
	

	7
	
	
	
	
	
	
	
	

	8
	
	
	
	
	
	
	
	

	 注：住宅小区名称统计以产权登记证明名称为主，可备注日常使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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